
附件

钦州市2018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分工责任表

	重点工作模块
	重点工作

任务
	具体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政策依据
	备注

	一、基础建设
	（一）优化升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1.依托钦州华为云平台和电子政务外网技术支撑，进一步优化升级钦州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市发改委
	2018年6月30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二）实现共享平台互联互通
	2.加大金融、工商、税务、安全生产、产品质量、食品药品监管、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物价、文化市场等重点领域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市住建委、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新广电局、市安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物价局等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列入2018年度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3.加快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接端口和数据接口程序开发，实现与自治区平台及市重点领域信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自动交换。
	市编办、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物价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等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三）进一步完善“信用钦州”网站
	4.优化完善“信用钦州”网站服务功能，加快设立信用信息综合查询专栏，依法向社会提供各类社会主体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市发改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5.突出抓好网站信用动态、政策法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守信红名单和失信黑名单公示、诚信和失信典型案例等专栏信息动态更新。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二、信息管理
	（四）全面完成信用代码增量赋码和存量转换
	6.继续做好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增量赋码和存量转换，并将新增代码、存量转换代码归集到“信用钦州”公示。
	市编办、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市行政审批局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
	

	
	（五）推行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2018年1月1日后，停止使用企业（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未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改为使用由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自2018年6月30日起，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会等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未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停止使用，改为使用由相关登记管理部门制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
	市编办、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行政审批局
	2018年6月30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在办理相关业务中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8〕277号）
	

	
	（六）推动行政审批基本信息共享
	8.推行通过国家人口基础数据库、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事业单位在线网、中国社会组织网等渠道，查询核对公民、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基本信息。
	市编办、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市行政审批局
	2018年12月31日
	自治区编办（审改办） 发展改革委 公安厅 民政厅 工商局 政管办转发中央编办等部门关于实行行政审批中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基本信息共享的通知（桂编办发〔2017〕15号）
	

	
	（七）实行信用信息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9.修订出台《钦州市信用信息目录（2018年本）》。
	市发改委
	2018年6月30日
	关于印发《钦州市信用信息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钦信用联席办〔2017〕4号）
	

	三、信息共享
	（八）推动信用信息数据归集共享
	10.举办钦州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录入培训班。
	市发改委
	2018年6月30日
	关于做好钦州市信用信息数据归集共享工作的通知（钦信用联席办〔2017〕5号）
	

	
	
	11.开展工商、税务、安全生产、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住建、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征集。
	市住建委、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安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等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列入2018年度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12.加大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础信息和信用记录工作力度，及时记录社会成员在行业领域的信用状况，形成信用信息记录并归集到钦州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关于做好钦州市信用信息数据归集共享工作的通知（钦信用联席办〔2017〕5号）
	

	
	
	13.涉及企业的相关信息要同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进行公示。
	市工商局、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复函（国办函〔2016〕74号）
	

	
	（九）健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示”机制
	14.全面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网上公开制度，在作出行政决定起7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推送钦州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市编办、市发改委、市工商局、市行政审批局、市法制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
	

	
	（十）建立完善信用信息使用制度
	15.在行政许可、项目申报、采购招标、评先评优、融资授信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推行信用信息查询和使用制度。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四、联合奖惩
	（十一）建立联合奖惩发起、响应、反馈机制
	16.工商、税务、政法、安监、环保、食品药品监督、质监、财政等牵头部门要研究制定本行业本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工作方案。
	市中级法院、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安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钦州海关，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及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2018年12月31日
	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开展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的通知（钦信用联席办〔2018〕2号）
	列入2018年度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十二）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
	17.明确各类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期限，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不再作为联合惩戒对象。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异议、投诉制度。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十三）健全褒扬和激励诚信行为机制
	18.对诚信示范主体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办理、最大限度简化程序等激励政策，在实施政府优惠政策时优先考虑诚信市场主体并加大扶持力度等。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十四）健全约束和惩戒失信行为机制
	19.依法实施从严控制行政许可、限制申报财政性资金、禁止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取消评先评优资格、限制高等消费行为等惩戒措施。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十五）健全完善信用红黑名单制度
	20.继续加快文化市场、环保、食品安全、安全生产、货运超限超载、环保等重点领域“红黑名单”制度建设，尚未建立本领域“红黑名单”制度的务必要在2018年6月底前建立诚信典型“红名单”制度和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
	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新广电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安监局，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规〔2017〕1798号）
	

	四、联合奖惩
	（十五）健全完善信用红黑名单制度
	21.已建立“红黑名单”制度的，要在2018年6月底前发布第一批红黑名单。尚未建立“红黑名单”制度的领域，第一批红黑名单应与“红黑名单”制度同步发布。
	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新广电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安监局，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8〕87号）
	

	
	（十六）加强诚信典型案例收集宣传
	22.重点抓好政务诚信、个人诚信和电子商务领域诚信联合奖惩和红黑名单典型案例收集宣传，市直各行业主管部门须报送3个以上典型案例，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须报送10个以上典型案例。
	市中级法院、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新广电局、市安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质监局，钦州海关、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联合奖惩措施成效反馈及考核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7〕1629号）
	

	五、信用监测
	（十七）建立完善重点领域信用制度
	23.围绕21个领域制定完善信用规范制度，及时通过互联网主流媒体、部门网站和“信用钦州”向社会公开，确保被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信用中国”网站采用。市直各行业主管部门全年须被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采用3个以上信用制度，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须被采用10个以上信用制度。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信用状况简报（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编）
	

	
	（十八）实行信用信息定期报送制度
	24.定期将信用事件、信用动态、信用市场监管、重大失信事件的政府反馈、重大诚信事件等在政府和社会相关媒体网站、“信用钦州”上公开发布，确保被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信用中国”网站采用。市直各行业主管部门每月须被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采用3个以上良好信息，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每月须被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采用10个以上良好信息。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信用状况简报（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编）
	

	五、信用监测
	（十九）加强重大诚信事件信用监测
	25.定期跟踪掌握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加强重大诚信事件信用预警监测，对本辖区本领域发生的重大失信事件要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对纳入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的不良信用事件要及时给予正面回应。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信用状况简报（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编）
	

	
	（二十）建立城市信用反馈机制
	26.每月25日前向“信用中国”网站“城市信用”栏目下的“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报送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指标数据。
	市编办、市民政局、市工商局，钦州银监分局，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联合奖惩措施成效反馈及考核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7〕1629号）
	

	六、信用创新
	（二十一）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27.全面开展农村信用“四级联创”，加快建设使用农户信用信息系统。
	市金融办、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28.继续探索“信用＋信贷”联动模式。
	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钦政办〔2017〕86号）
	

	
	（二十二）持续深化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29.继续开展诚信中小企业、诚信商（园）区、信用社区创建工作。
	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市工信委、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30.推广使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国资委，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钦州银监分局
	2018年12月31日
	《转发关于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17—2019年）的通知》（钦银发〔2017〕115号）
	

	
	（二十三）加大诚信宣传
	31.组织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窗口行业、食品药品企业广泛开展“3·15 消费者权益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诚信主题实践活动。
	市工信委、市商务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工商局等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列入2018年度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32.宣传部门要牵头制定诚信宣传年度工作方案，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类新闻媒体开展信用文化宣传，发掘宣传诚信人物、诚信企业、诚信群体，加大失信行为曝光力度。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列入2018年度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33.市直各行业主管部门每年至少开展2次诚信宣传实践活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每年至少每年开展5次诚信宣传实践活动。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12月31日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钦政发〔2015〕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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